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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91 证券简称：万里马 公告编号：2018-103 

 

 

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

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，通知

中包括会议的相关材料，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内容和方式。 

2、本次董事会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，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。 

3、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7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7 名。会议由董事长林大洲

先生主持，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本次董事会。 

4、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信息披露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发布的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

录第 7 号——日常经营重大合同》之规定，对于自愿披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，

董事会应当确定披露标准。结合公司日常经营状况以及以往披露的重大合同内

容，决定将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披露标准修订为 3,000 万元以上的合同，并对《信

息披露管理制度》作如下修订： 

修改第 28 条第二款为： 

“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： 

（一）公司一次性签署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采购、销售、工程承包或者提

供劳务等重大合同，合同金额超过 3,000 万元以上的； 

（二）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； 

（三）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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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； 

（五）新公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行业政策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； 

（六）董事会就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方案、股权激励方案形成相关决

议； 

（七）法院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； 

（八）对外提供重大担保； 

（九）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可能对公司资产、负债、权益或者经营成果产生

重大影响的额外收益； 

（十）变更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； 

（十一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与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分支机构签署的重大合同免

于披露。”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7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 

修订后的《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详见公司指定

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！ 

 

广东万里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21 日 




